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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上海中小学开学在即，提前拿
到课本的家长发现：相比旧版，今
年一年级语文课本变薄了很多。
记者对比新旧一年级语文课本发
现，新的一年级语文课本删除了旧
版本中全部的8首古诗。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6版)

地方教材改革，近年来一直是
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只是讨论
来讨论去，舆论场的关注热情仅仅
盯在诸如鲁迅、朱自清以及古诗词
的进退上，而缺乏对教材设计程序
足够的关心，这很难真正推动语文
教材改革的进步。因为改变一两
篇文章在教材中的地位容易，但改
变关门编教材者的设计思路，却难
上加难。

上海一年级语文教材剔除古诗
词，也正是这种关门编教材的思
路。虽然从目前的报道来看，相关
责任人给出的说法是考虑到学生的
接受能力。但这个说法事实上经不
起推敲。学生中有多少能够接受古
诗词，又有多少不能接受？这些东
西均应以抽样调查的形式体现出
来，如果没有做这些功课，就把古诗
歌剔除出去，其做法科学性值得讨
论。更何况，古诗词中也分许多类，
选择一些6岁适龄学童学习的古诗
并非难事，如果因为强调“减负”而
忽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岂非
违背了教材改革的初衷？

语文教材改革，是件主观的事
情，不同的人必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如果要讲究教材贴近实际的教
育效果，就必须“开门立法”。现
在，从上海语文教材改革的过程来

看，既没有公开征询上海教师意
见，也没有交代如此设计教材的科
学依据。在缺乏实证支撑的前提
下，这种剔除古诗的决定，显然只
能是少数教材改革者的个人意见，
而这种个人意见，由于教材编纂者
的地位，自然毫无障碍地体现在教
材之中。不过，这对语文教学来说
却是极为不利的，带有瑕疵的教
材，终将交付学生手中，为少数编
纂者个人意见牺牲的也只是这些
学生的童年。

语文教材从全国一盘棋到百
花齐放，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各省
市负责教材设计的部门，也应当珍
惜这种权力。去年媒体就曾报道，
一线教师挑出某版语文教材多处
错误，说明我们的教材设计如果多
走基层路线，就能够尽量避免不切
实际的乱象发生。对上海而言也
正是如此，古诗词到底适不适合一
年级学生，需要充分的科学证据支
撑，而不仅仅是删除了事。毕竟，
在删除之前，几代学生都已从一年
级课本中读到或学习过一些简单
的古诗歌，如果这些目前早已经成
年的学生都未有反对意见，教材改
革者去删除它，又是依靠什么作出
的决定？

古诗词在上海一年级语文教
材的退出，不能相关方面说是“减
负”就是“减负”，对教材好坏的评
价，应该面向社会。既吸收名家学
者的意见，也参考教学者、学生的
意见。没有这些，再大胆的教材改
革，也只能是闭门造车者的一次游
戏。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8月25日，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目前，在全国282个设区
的市中，有49个享有地方性
法规制定权，草案拟将地方立
法权扩大至全部282 个设区
的市。草案规定：较大的市制
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建、环保
等城市管理方面事项。地方
立法事项须省一级人大批准。
（8月26日《新京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中，有“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
的较大的市数量”的部署，一时
之间，“较大的市”成为热词，很
多三、四线城市扎堆申请“较大
的市”。如今，这终于有望照进
现实——在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中，拟将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
部282个设区的市。而从程序
来看，赋予地方立法权的举措
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草案规
定，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
限于城建、环保等城市管理方

面事项。这样的“限容”，显然
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说，就立法法修正
案而言，有“扩容”亦有“限
容”，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客观
来说，赋予地方立法权，让民
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府决
策，可以有效地制约滥用权力
的行政部门；同时，这也可以
让地方在城市管理中有更多
的自主权、减少不必要的程序
设置，不仅可能让地方更有创
造力、放开手脚进行管理，也
符合中央层面简政放权的意
识。就此来说，赋予地方立法
权的法治善意不言而喻。

赋予地方立法权，其最
理想的状况，就是达到“限制
地方政府权力”的目的。众所
周知，地方治理是行政和人大
两条线，但因为地方人大的权
力虚化，没有必要的立法权，
导致地方的行政部门“一权独
大”，这给公众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效应。倘若地方人大有
立法权，便可规范行政部门的
权力，对其进行制约。甚至可
以说，地方人大没有立法权，
行政权力就少了一种制约的
力量。知名学者秋风亦曾表
示，“人大没有立法权，地方治
理必然会高度行政化。”就此
来说，赋予地方立法权，亦是
地方去高度行政化的开始。

不过，这的确只是一个
很理想的状态，我们审视此
事，必须有更加现实的视
角。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是，在一些中小城市，“拼关
系”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
在“熟人社会”里，一旦地方
立法权走偏，无疑会成为少
数人“合谋敛财”的工具。正
如不少论者所言，地方立法
权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用
得好则好，用得不好后果不
堪设想，就此来说，提前设置
好制度的笼子，才能确保地
方政府依法行政。

因而，对赋予地方立法
权而言，开前门更要关后
门。立法法修正案中规定，

“地方立法事项须省一级人
大批准”，希望这能发挥实
效，而不是走走过场。其实，
规范地方立法权的制度笼
子，既应包括同级监督、上级
监督，更要包括公众监督。
就同级监督而言，可以成立
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机构，防
止地方制定的法规违反上
位法或有明显的不当目的；
而上级监督与公众监督则
很好理解。换言之，在赋予
地方立法权的同时，必须加
强监管体系的建设，这是不
可或缺的。如此，赋予地方
立法权的制度善意，方可落
实到位。 □龙敏飞

赋予地方立法权
开前门莫忘关后门

■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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